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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

一阶段审核报告

受审核方：青岛钢垚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审核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QMS）

□工程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EcMS）

□环境管理体系（EMS）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

□能源管理体系（EnMS）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HACCP）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网址：www.china-is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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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阶段审核信息

审核日期 2021 年 12 月 10 日 下午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 下午

审核目的 管理体系初审第一阶段：评价客户基本情况和■QMS/□50430/□EMS/□OHSMS/

□EnMS/□FSMS/□HACCP 管理体系策划及运行，确定第二阶段审核的可行性、审

核范围和重点审核准则 ■GB/T19001-2016□GB/T 50430-2017□GB/T24001-2016

□GB/T28001-2011□ISO45001：2018

□GB/T 23331-2021 □能源认证标准：RBXXX

FSMS：□ GB/T22000-2006□ISO 22000-2018

HACCP：□ GB/T27341-2009□ GB 14881-2013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体系）认证补充要求 1.0》

□受审核方管理体系成文信息□顾客要求

□适用于受审核方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认证合同

审核方式 □单一体系审核□结合审核□一体化审核□联合审核

审核方法 □现场审核□远程审核□非现场审核（仅限一阶段）

审核地址（含远程）

远程审核方式 □音频□视频□数据共享□远程接入

信息安全的控制 □已与受审核方签订信息安全协议□未与受审核方签订信息安全协议

远程审核资源 □网络□智能手机□手持设备□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无人机□摄像机□可

穿戴技术□人工智能□其他

二、审核组成员信息

审核组成员信息

姓名
组内
身份

性别 审核员注册证书号 专业代码 见证类型

汪桂丽 组长 女 2021-N1QMS-6043149

刘思顺 组员 男
ISC-JSZJ-448

青岛昌佳机械有限公司
24.01.02

与审核组同行人员信息

姓名 作用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united Certification Co.,Ltd. ISC-B-I-14(05版)

三、受审核方基本信息

受审核方名称 青岛钢垚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珠海街道办事处东新村村北
邮编

266400

经营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珠海街道办事处东新村村北 266400

联系人 邢金辉 电话. 18300222789 传真

法人代表 邢金杰 管理者代表 邢金辉 邮箱

受审核方产品/

服务

产品：石子、细石、石粉

服务：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再利用

生产/服务提供

流程简图

确认受审核方管理体系覆盖的查产品范围与现场运作情况是否一致；

初定

的管

理体

系认

证范

围

体系 专业代码

QMS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再利用 24.01.02

EcMS

EMS

OHSMS

EnMS

FSMS

HACCP

产品/服务 现场产品与申请范围是否一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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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服务与申请范围是否一致： ■是 □否

如不一致，请简述不一致情况：

运作方式：■单班次生产□多班次生产

认证覆盖以下各场所/场地及其对应的范围:

场所

编号

(分证

书序

号）

组织名称及注册场所地

址

经营场所的地址 员工

人数

审核范围（产品和过程）

（注：FSMS/HACCP 要明

确到车间）

标准 被审

核了

01

青岛钢垚再生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珠

海街道办事处东新村村

北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珠

海街道办事处东新村村

北 13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

再利用

GB/T1900

1-2016

■

02 ☐

03 ☐

04 ☐

05 ☐

四、收集关于受审核方的管理体系范围、过程和场所的必要信息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和遵守情况

《营业执照》是否有效 ■是
¨否 ¨不适用

营业执照范围是否包括了认证范围 ■是 ¨否 ¨不适用

营业执照地址是否与认证申请的注册地址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生产许可证是否有效 ¨是 ¨否 ■不适用

3C 认证证书是否有效 ¨是 ¨否 ■不适用

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有效 ¨是 ¨否 ■不适用

食品¨生产/¨经营/¨流通许可证是否有效 ¨是 ¨否 ■不适用

生产场所是否与与认证申请的经营地址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其他行政许可文件和备案证明是否有效 ¨是 ¨否 ■不适用

其他行政许可文件和备案证明是否与申请认证的范围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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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体系策划情况

1.总体描述

1、内外部环境

是否确定了与其宗旨和战略方向相关并影响其实现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能力的

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是 □否

是否对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关信息进行监视和评审 ■是 □否

2、相关方需求和期望

是否确定了与管理体系有关的相关方 ■是 □否

是否识别了与管理体系有关的相关方的要求 ■是 □否

3、管理体系覆盖的范围

是否确定了管理体系覆盖范围 ■是 □否

质量管理体系覆盖范围是否考虑了标准a)-c)的要求 ■是 □否

质量管理体系覆盖了多场所/临时场的运行控制（适用时） ■是 □否

4、管理方针

管理方针已形成文件，并宣贯到全员并被相关方获取 ■是 □否

5、风险和机遇

是否识别了组织的风险和机遇 ■是 □否

是否针对风险和机遇策划了应对措施 ■是 □否

6、管理目标

管理目标是否已形成文件，已分解到相关职能和层次 ■是 □否

已对管理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是 □否

7.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合规义务）

是否建立了法律法规获取渠道，识别和收集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是 □否

8. 组织结构、部门等职责是否已规定和沟通 ■是 □否

9. 对管理体系,综合绩效是否建立了监视测量程序或制度 ■是 □否

10.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按照标准的要求，建立了文件化的管理体系，对管理

体系文件进行发布和对全员进行了贯彻。管理体系已有效运行并且超过 3 个月。

■是 □否

11.已根据策划和标准要求于2021年 10月 11日由有能力的人实施了内部审核，

覆盖所有场所、部门和过程，组织通过内审验证了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及有效性，

并对不符合项制订和采取了纠正措施。

■是 □否

12.已根据策划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完成管理评审，包括所有标准要求的输入和

输出, 对组织的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是 □否

其他补充说明

2.相关管理体系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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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2015认证的基本条款(如不适用请删除)
QMS 过程和范围识别

（1）是否阐明了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范围 ■是 □否

（2）质量管理体系的不适用条款 ■有 □无

（3）不适用条款理由的详细说明 ■合理 □不合理

（4）是否充分识别了过程并采用了过程方法进行控制 ■是 □否

生产/服务过程识别与控制情况

关键过程（QMS）的识别 ■合理 □不合理

需要确认过程（QMS）的识别 不存在需要确认过程 □合理 □不合理

外包过程（QMS）的识别 不存在外包 □合理 □不合理

基础设施管理 是否满足生产/服务的需要且完好运行 ■是 □否

特种设备管理 是否按法规要求检测和备案要且完好运行 □是 □否 不适用

监视和测量资源 是否满足产品检测的需要 ■是 □否

满足生产/服务所需工作环境 是否满足生产/服务的需要 ■是 □否

生产/服务质量控制情况

受审核方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的技术标准，及符合性证据

（QMS）

■产品技术标准 ■正确 □不正确

■技术要求（合同） ■是 □否

是否需要型式试验 □是 ■否

是否有型式试验报告 □是 ■否

市场抽查及质量事故（QMS） 是否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 □是 ■否

是否因质量问题受到媒体的曝光 □是 ■否

是否发生了重大质量事故/召回 □是 ■否

是否有重大顾客投诉 □是 ■否

质量管理体系宜重点关注 □设计、■关键生产/服务、□检验、□采购过程■生产/服务提供场所、□

仓储

其他：

七、审查第二阶段审核所需资源的配置情况

确定二阶段审核时，具

有生产/服务现场

■具有□不具有，说明：

□部分具有（如季节性），说明：

确定多场所/临时场所
的分布、距离及预估路

途时间（适用时）

不适用

一阶段审核组长对二阶

段审核所需资源(包括

拟派人员的资格、能力、

审核人日)的建议

■按审核方案执行

□调整审核方案的理由：

□增加专业审核员□增加技术专家□增加审核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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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审核日期安排 初步定于 2021-12-11 下午至 12 日

八、管理体系一体化程度确认（两个或两个以上管理体系审核时填写）

评价项目

（1）是否建立一套整合的文件，适宜时，包括适度融合的作业文件； □是 □否

（2）是否考虑总体经营战略和计划的管理评审； □是 □否

（3）是否对内部审核采用的一体化方法； □是 □否

（4）是否对方针和目标采用的一体化方法； □是 □否

（5）是否对体系过程采用的一体化方法； □是 □否

（6）是否对改进机制（纠正和预防措施、测量和持续改进）采用的一体化方法； □是 □否

（7）是否有一体化的管理支持和管理职责。 □是 □否

九、一阶段审核结论

受审核组织(■QMS/□50430 /□EMS/□OHSMS/□EnMS)/□FSMS/□HACCP)

□未发现任何问题, 可直接进行二阶段现场审核

■有少量问题存在, 可进行二阶段审核现场验证，存在的问题可与二阶段不符合项一同整改

□有一些问题存在,需改进, 二阶段审核前需完成“问题清单”的整改(附件二)

□有较多问题存在,不具备, 三个月后重新进行一阶段审核

远程审核的相关结论如下：

可能降低可靠性的障碍 □未发生□有发生，说明：

突发事件的情况 □未发生□有发生，说明：

突发事件的处置措施
□中止审核□终止审核□延迟审核□改为现场审核

情况说明：

□远程审核已达到审核目的，可以实施二阶段审核

□远程审核未达到审核目的，需要再次实施一阶段现场审核

十、认证范围说明

受审核组织(■QMS/□50430 /□EMS/□OHSMS/□EnMS)/□FSMS/□HACCP)

■审核范围无变化，见初定的管理体系认证范围

□审核范围有变化，与组织最终确定是：

二阶段的

管理体系

审核范围

专业代码

QMS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24.01.02

EcMS

EMS

OHSMS

EnMS

FSMS

H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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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核组签字

审核组组长(签名): 审核组组员(签名):

日期:

十二、附件

1. 审核计划

2. 管理体系文件审核报告及整改资料

3. 一阶段现场审核问题清单及整改附件

4. 其他(如一阶段是现场审核需有签到表、检查单、公正、保密声明)

十三、填表说明:

1. 本审核报告适用于单体系审核, 也适用于多体系结合审核情况;

2. 应依据审核任务书布置的管理体系领域(指: □QMS/□50430 /□EMS/□OHSMS/□EnMS)/□FSMS/□

HACCP)□内划“√”;

3. 公正性声明和审核报告签字处需本人亲笔签名。

4. 当一阶段审核情况与合同评审有重大差异时, 应告知审核部, 由审核部与市场部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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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阶段现场审核问题清单
受审核方：

序号 问题描述 管理体系标准
对应的标准

条款

问题等

级注）

1
外来文件清单中，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

验方法标准年号有误
GB/T19001-2016 7.5.3

一

般

注：问题等级：1 =改进建议；2 =轻微问题，有可能导致成为第二阶段的不符合项；

3 = 严重问题，必须进行纠正并提供证据，验证合格后方可实施第二阶段现场审核

审核组长：

日期： 年 月 日

受审核方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对一阶段现场审核严重问题整改结果的验证结论：

□所有严重问题全部整改，并符合要求□未按期完成整改□整改后不符合要求，需重新整改.

推荐意见：□可进行二阶段审核□需再次安排一阶段审核□不进入二阶段审核

验证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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